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杨）食药监食罚〔2017〕25号
当事人：杨凌祥丰醋坊
地址（住址）：杨陵区揉谷镇秦丰村                                 邮编：712100     
营业执照或其他资质证明：食品小作坊许可证               编号：XZF61040320160095
[bookmark: _GoBack]组织机构代码（身份证）号：61032419******4217
负责人：罗长后           性别：男          
违法事实：你单位2017年10月15日生产加工的食用醋经河南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含有糖精钠，不符合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规定要求，为不合格产品。后经调查，你单位2017年10月15日生产加工的食用醋，在加工过程中使用了食品添加剂糖精钠，生产总量为100公斤，销售单价是每公斤2元，截止检查时，已销售完，违法所得是200元，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检申请。
相关证据：抽检报告、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等
你（单位）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违反了《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禁止性规定”，依据《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贩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陕西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进行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200元；2、罚款1000元。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中行杨凌支行（户名：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管委会,账号：1036 1082 1026 备注：请在备注栏写上136子账户，并写明食品药品罚款缴纳）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杨凌示范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杨陵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杨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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